[bookmark: OLE_LINK2]关于《2025年度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实施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蔬菜生产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6〕23号）有关要求，为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，稳定蔬菜生产面积，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蔬菜生产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6〕23号）有关要求，在征求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2025年度昌平区蔬菜生产补贴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、补贴范围
1、补贴类型
本区域内2025年度内已开展的蔬菜生产，以实际生产的占地面积进行核算，包括三类：一是露地蔬菜生产；二是设施蔬菜生产；三是工厂化生产和智能连栋温室蔬菜生产。
2、存在以下情形的生产经营主体不予补贴
（1）发生“大棚房”问题的。
（2）播种定植后不进行正常采收及由此产生销售等舆情的。
（3）补贴年度内检出禁限用农药或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。
（4）发生严重安全生产问题的。
(二)、补贴标准与相关规定
1、露地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1100元/亩·年（其中：市级资金600元/亩·年，区级资金500元/亩·年）。
2、设施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3334元/亩·年（其中：市级资金600元/亩·年，区级资金2734元/亩·年）。同一地块一年只享受一次种植补贴（享受昌平区优质草莓种苗补贴的地块不享受蔬菜生产补贴）。
3、工厂化生产和智能连栋温室生产补贴标准：只享受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（600元/亩·年），补贴面积按照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市蔬菜生产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〔2026〕23号）文件。
4、林下蔬菜生产补贴标准：按照实际生产的占地面积给予补贴，以区统计部门核定面积为准。只享受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（600元/亩·年）。享受昌平区林下栗蘑种植补贴的不享受蔬菜生产补贴。
5、面积核算
补贴面积以亩为单位计算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不得按照播种面积、设施占地面积核算。
（三）、补贴对象
蔬菜生产补贴坚持补贴对象自愿申报原则，应符合以下5个条件：一是申报补贴的主体包括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企业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蔬菜生产经营主体；二是种植的蔬菜应纳入统计部门生产统计范围、且以上市销售流通为目的；三是正常进行蔬菜生产，不发生撂荒和设施闲置情况；四是同一地块、设施或工厂化蔬菜生产厂房，一年只能享受一次市级蔬菜生产补贴；五是同一地块已经享受2025年耕地地力补贴的，不得同时享受2025年度蔬菜生产补贴。
（四）、申报发放
补贴资金拨付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。市级补贴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，落实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提高补贴发放的规范性、精准性和时效性。原则上在2026年7月25日前完成补贴发放。区级补贴资金报经区政府审核批准后,由区财政按照区领导批示，统筹区级财力予以保障,于2026年12月底前完成补贴发放。
[bookmark: _GoBack]
